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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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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宪法解释对于解决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意义重大ꎮ 因此ꎬ本
文尝试着剖析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ꎬ并借鉴文本主义的有益

经验为推进我国宪法解释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方向ꎮ 本文的框架结构包括:首先ꎬ介绍

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发展脉络ꎻ其次ꎬ对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的可取之处与值

得商榷的地方进行客观评析ꎻ最后ꎬ从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获得两点启示:一是美

国经验值得关注ꎬ但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坚持走自己的道路ꎻ二是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

尊重宪法文本ꎮ
〔关键词〕宪法解释ꎻ文本主义ꎻ方法论ꎻ启示

我国现行宪法(１９８２ 年)实施至今ꎬ成就斐然但也还存在极大的完善空间ꎮ 问题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ꎬ其中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我国宪法文本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ꎻ〔１〕

二是我国宪法文本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的司法实践ꎮ〔２〕 宪法实施的进程中ꎬ会遇到许多不

确定的、亟需解释的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摩擦ꎬ如果不及时答疑解惑ꎬ消弭宪法规范与社会

现实之间的龃龉ꎬ形成宪法共识ꎬ为宪法实施奠定基础ꎬ最终把宪法文本激活为“运动着的宪

法”ꎬ就很难适应宪法文本不断发展的要求ꎮ〔３〕正如学者们指出的ꎬ«宪法»制定、颁布之后ꎬ倘
若不实施宪法ꎬ那它就有沦为一份“宣言书”的可能ꎮ〔４〕

要化解宪法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问题ꎬ目前宪法框架内能采用的应对方式包括宪法制

定、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ꎮ 这三种应对方式经过权衡ꎬ笔者认为宪法解释更能契合中国现在

的宪法秩序要求ꎮ 第一ꎬ宪法制定的实质是运用“制宪权”(不是立法权)ꎬ具有代表制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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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权地位的崇高身份ꎬ是最上位的宪法权力———即位阶高于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

权ꎮ 因此ꎬ一个民主国家是不会轻易启动宪法制定机制的ꎬ一旦动用制宪权往往意味着宪政

秩序的动荡甚至颠覆ꎮ 第二ꎬ宪法修改可以被视为制度化的制宪权的一种变形ꎬ〔５〕 它的形式

要件比起宪法解释更加严格ꎮ 所以ꎬ修宪权的使用绝不能草率ꎬ应严格受限于制宪权ꎬ往往作

为穷尽宪法解释之后的解决社会各种冲突的宪法救济途径ꎻ而宪法解释是依据一定的程序ꎬ
探求宪法规范内涵并使之与不断演进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一种活动ꎬ其目标在于追求解释的

合理性、正当性和宪法秩序的稳定性以及宪法规范的适应性ꎮ〔６〕 由于宪法作为根本法更追求

稳定性ꎬ并且自带先天的原则性和立法滞后性的特点ꎬ因此宪法规范难免会与社会现实产生

分歧ꎮ 在此境况下ꎬ如果遇到一般的矛盾采用宪法解释即可消解ꎻ只有当冲突溢出宪法秩序

所能容忍的地步ꎬ宪法修改(修宪权)才可以启动ꎮ 第三ꎬ宪法解释本身的优越性使它成为化

解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最适宜选项ꎮ 宪法解释能调和宪法文本和实施过程所带

来的不适应ꎬ维持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ꎻ还可以协调与平衡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

关之间与它们内部的国家权力分配的争斗ꎻ并且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明确公民的权利ꎬ规范国

家公权力机关的权限ꎬ从而落实公民对于宪法实施效果的期待ꎬ实现法的安定性状态ꎮ〔７〕

因此ꎬ宪法解释对于宪法文本转入宪法实施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ꎮ 正如美国学者帕特

森指出的ꎬ“我们的时代是解释的时代ꎮ 有大量的数据显示:解释成为 ２０ 世纪后期

最重要的研究主题ꎮ ” 〔８〕当前ꎬ宪法解释研究方兴未艾ꎬ本文之所以选择分析美国的宪

法解释方法ꎬ并非推崇美国的强权法律文化ꎬ也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宪法解释模式就不能学习ꎬ
而是考虑到中国宪法解释尚未形成长效机制ꎬ〔９〕 却又要面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西方法律

体系竞争发展的严峻考验ꎮ 因此ꎬ我们希望在这一波宪法解释研究浪潮中ꎬ能立足本土宪法

文化、传统ꎬ尝试着剖析制定了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首创宪法解释制度的美国的宪法解释方

法———文本主义ꎬ吸收与借鉴世界多元化的宪法文明成果ꎬ从而为推进我国宪法解释的发展

提供一种思考方向ꎮ

一、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发展脉络

众所周知ꎬ美国 １７８７ 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宪法ꎬ并且于 １８０３ 年由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

里诉麦迪逊”案件中创立了———美国法院的法官解释宪法的制度(即违宪审查制度)ꎮ〔１０〕 时

至今日ꎬ美国这种宪法解释模式在世界宪法史依然占有一席之地ꎮ 美国成文宪法典的出现为

宪法解释提供了极佳的素材ꎬ也翻开了宪法文本分析的新篇章ꎮ 从此美国宪法理论界(学者

们)和司法实务界(法官们)分别运用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对宪法文本进行解读ꎬ
并创设了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诸多流派ꎮ 现在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主要包含:原旨主义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与非原旨主义(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ꎬ〔１１〕解释主义(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ｉｓｍ)与非解释主义(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ｉｓｍ)ꎬ〔１２〕历史主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ꎬ〔１３〕 司法积极主义(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与消极主义( ｐａｓｓｉｖ￣
ｉｓｍ)ꎬ〔１４〕基础主义(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１５〕 文本主义(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ꎬ〔１６〕 等等ꎮ 由于宪法文本是宪

法学科研究的基本材料ꎬ是用文字记载的宪法价值的体现ꎬ〔１７〕而且我国目前的宪法学研究已

经逐步形成以文本为基础考查现实问题的基本风格〔１８〕 再加上“文本主义”解释方法也日趋

成为美国主流的宪法解释方法之一ꎬ〔１９〕 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ꎬ所以特别甄选“文本主义”进
行介绍、评析ꎮ

(一)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之涵义

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又称“法律形式主义”(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法律主义”(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或者严

—１３２—

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之评析



格解释(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２０〕属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ꎬ甚至被有些学者奉为法律解释的基

本方法ꎮ〔２１〕但是它作为宪法解释范畴的方法论的含义ꎬ最早出现在牛津法律字典(１８６３ 年

版)中ꎬ是专门用来指责严守清规戒律者的一种方法论(带贬义的意思)ꎮ〔２２〕 在美国ꎬ文本主

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被许多学者作为原旨主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解释方法的一部分进行探究和求证

的ꎮ〔２３〕后来伴随着法律方法研究的推进ꎬ文本主义的概念被学界各种解读ꎬ其中«美国宪法百

科全书»关于文本主义的定义被法官和学者广泛采信、运用于司法实务与宪法乃至制定法解

释研究之中ꎮ〔２４〕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发展至今经历了旧文本主义和新文本主义的阶段ꎬ〔２５〕

目前它在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研究领域逐渐占据主流的地位ꎮ〔２６〕

经过梳理ꎬ我们认为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的内涵应当包括:１. 文本的解释应当忠实于宪

法文本语词的通常含义ꎬ也就是宪法文本原初的含义ꎻ２. 如果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存有疑义ꎬ
则可以考察宪法文本制定之时ꎬ制宪者公开阐释的关于文本的论述ꎻ３. 如果还是存在模糊之

处ꎬ文本的解释就应当参考宪法文本制定之后ꎬ那些与文本相关的历史和实践情况ꎮ〔２７〕 通俗

一点说ꎬ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强调宪法解释应当尊重宪法文本ꎬ解释者在解释文本的时候ꎬ
首先要以宪法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ꎬ不应超出文本字、词通常的含义ꎻ如果还有模糊之处ꎬ则
请参考制宪者制定宪法时的原初意图ꎮ 总之ꎬ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的实质就是ꎬ不允许法官

恣意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宪法解释只在文本的文义、结构以及各条款间的范围进行ꎮ
(二)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之简史

当然ꎬ如果对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的了解仅停留在文字的概括ꎬ显然难以想象文本主义

是如何通过系统地批判、反思———宪法文本和影响文本的其他因素两方面ꎬ就能对美国的宪

法解释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于是ꎬ我们必须回到美国文本主义的成长史视角ꎬ重新考量它

作为宪法解释方法论的深邃意蕴ꎮ
第一阶段ꎬ旧文本主义时期(１９ 世纪初期—２０ 世纪中期)ꎮ 在此阶段ꎬ旧文本主义普遍

采用了平义规则(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来操作宪法解释ꎮ 比如ꎬ在此阶段出现的美国的约

翰马歇尔大法官在 Ｓｔｕｒｇｅｓ Ｖ. Ｃｒｏｗｎｉｎｓｈｉｅｌｄ 案和韦斯利布朗法官在 １８９９ 年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Ｖ.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案中的司法意见ꎬ就采用了平义规则的宪法解释ꎮ 旧文本主义由于拘泥于文本字面

的文义解释ꎬ所以经常被看作“严格解释主义”ꎬ并且这种解释方法在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司法实

践中非常流行ꎮ 它体现了美国宪法三权分立的思想ꎬ即立法权由国会行使ꎬ司法权由法院负

责ꎬ具体由法官通过适用(解释)宪法、法律来实施国会制定的法律ꎮ 在旧文本主义经常使用

的平义规则(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ꎬ就是解释者(法官)着重关注宪法文本体现的制宪者的意

图ꎬ只有在出现文本的语词含义不明确或者模糊时ꎬ才可以超越文本去探究制宪者的原初意

图ꎮ〔２８〕法官在具体操作中可分两步第一步是解释者先确定文本的语义是否清晰ꎬ如果文本语

义清晰那就依照文本的通常语义来做出解释即可完结ꎮ 如果存在疑义ꎬ就进入第二步ꎻ第二

步是解释者在无法根据文本的通常语义做出明确解释时ꎬ就会综合考察制宪(立法)的历史

材料ꎬ然后作出宪法解释ꎮ〔２９〕我们都知道ꎬ美国在实践层面是由法官负责解释宪法并作出判

决的ꎬ如果按照上述旧文本主义的平义规则(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来操作ꎬ法官的解释权就受

限于宪法文本ꎬ从而达致宪法文本控制、引导司法实践的目的ꎮ
第二阶段ꎬ新文本主义时期(２０ 世纪晚期至今)ꎮ 在针对旧文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声中ꎬ同

时也得益于美国宪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推波助澜ꎬ文本主义在 ２０ 世纪晚期发展为新文本主

义ꎮ 在美国出现的新文本主义(一种文本客观主义方法)与旧文本主义有很大不同ꎬ〔３０〕 新文

本主义不采用平义规则(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ꎬ也不属于严格的文本解释ꎬ它解释的目标是鼓

励解释者去探究立法者究竟要表达什么ꎮ〔３１〕它主张法官(解释者)应当把宪法文本的语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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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来看ꎬ为了更准确的理解制定者的真实意思表示ꎬ法官可以采用除了不确定的立

宪史料和宪法体系的基本价值之外的文义解释或者其它不同的解释方法ꎬ也就是说新文本主

义的目标是准确解释宪法文本究竟要表达什么ꎮ 为了进一步明晰新文本主义ꎬ我们结合它的

代表人物安东尼斯卡利亚(Ａｎｔｏｎｉｎ Ｓｃａｌｉａ)的观点ꎬ一起解读新文本主义带来的宪法解释方

法新变化ꎮ 斯卡利亚认为ꎬ宪法文本的含义可以区分为原初含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当下含

义(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ꎬ〔３２〕也就是说ꎬ在制宪时国民对宪法文本的普遍认识和现在法官解释宪

法时的含义是不同的ꎬ因为时代变迁之后ꎬ宪法文本的含义会混入其他的元素ꎮ 因此斯卡利

亚主张ꎬ“文本既不能做严格解释也不能做宽泛解释ꎬ文本应当做合理解释ꎬ包含它全部合理

的意义ꎮ” 〔３３〕斯卡里亚强调ꎬ美国的宪法解释研究应当回归以宪法文本为核心去讨论问题ꎬ而
不是从分析最高法院的判例开始ꎮ 可见ꎬ他的观点属于一种针对宪法文本的合理解释主义ꎮ
按照新文本主义的解释方法ꎬ法官在解释文本的时候ꎬ不要单纯考虑某一条文或者语词ꎬ还应

当包含文本之外的其他因子ꎬ应当从当前形势整体上把握ꎬ通过综合考察文本条文的结构以

及宪法条文相关的解释还有法律解释的规则ꎬ最终确定得出宪法文本的整体精神或者具体语

词的语义ꎮ〔３４〕 在安东尼斯卡利亚(Ａｎｔｏｎｉｎ Ｓｃａｌｉａ)、托马斯等等法官的推动下ꎬ美国司法界

越来越多法官逐渐接受ꎬ并采用新文本主义的解释方法进行宪法解释ꎮ〔３５〕

二、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之评析

就文本主义的发展线索以及其在美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ꎬ文本主义的

解释方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我们也要认清其存在的问题ꎮ
文本主义(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相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首先ꎬ文本主义尤其重视宪法解释的

确定性、客观性ꎬ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法官进行宪法解释时的主观随意ꎮ 因为文本主义

(无论旧文本主义抑或新文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尊重宪法文本ꎬ而宪法文本忠实地

记载着制宪者(立法者)的意图ꎬ并且也是固定美国制宪主体(国民)的原初意图最保险的形

式ꎮ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反文本主义者从哲学、道德甚至解释学的角度攻击

它ꎬ但是依然保有更多的美国人愿意恪守“文本不过是作者意图的表征”的信念ꎮ〔３６〕

其次ꎬ文本主义之所以如此看重宪法文本ꎬ目的是为了限制法官在宪法审判过程滥用立

法目的和立法史料ꎬ从而达到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目标ꎮ 应当看到ꎬ文本主义其实是一个

既传统又开放的体系ꎬ它除了遵循平义规则之外也不排除文本以外的因素ꎬ比如ꎬ制宪者(立
法者)原初的意图、从文本推导出的原理、对社会价值的司法解读甚至司法先例ꎬ等等ꎮ〔３７〕 它

能通过优先审读宪法文本来规制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ꎬ使法官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宪法文本

的意图做出判断ꎬ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权恣意ꎮ 正如学者总结的那样ꎬ“在严格解释主

义者看来ꎬ法官的职责就是实施由国会制定的法律ꎮ 尽管这些法律有可能导致荒谬的、不公

正的结果ꎬ但是ꎬ制定和修改法律是国会的职责ꎬ不是法官的特权(所以法官只能依据文本裁

判)” 〔３８〕

最后ꎬ文本主义排除了不确定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论干扰ꎬ保持了宪法学科的中立性和

法律性格ꎬ使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得到保持和发展ꎮ 众所周知ꎬ宪法文本是用来解释“宪法

是什么”的问题ꎬ而宪法价值判断要回答的是ꎬ“宪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ꎬ政治理论更关注的

是宪法框架内的政治立场和政党统治的利益问题ꎮ 这三者显然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ꎬ但如果

解释不清楚就会影响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学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ꎮ 另外ꎬ随着 ２０ 世纪末期以

来ꎬ政治学、哲学体系的蓬勃发展对法学方法论也提出了实质的挑战ꎮ 恰逢此时ꎬ文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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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发产生了积极意义———尽管宪法文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宪法价值的引领(价值、哲学范

畴)ꎬ在更大程度上需要现实政权的支持、协调才能转化为切实的社会效果(政治范畴)ꎬ但是

宪法解释坚持以文本为中心并严格采用宪法文本的分析方法ꎬ运行包括平义规则在内的解释

规范ꎬ把宪法范畴的问题成功实现“二分”ꎬ政治的归政治ꎬ宪法的归宪法ꎬ从而摆脱了政治利

益的纠葛和道德哲学的无穷追问ꎬ体现了宪法学科的独立品格ꎻ尤为令人欣喜的是ꎬ文本主义

的发展造就了宪法解释学的复兴ꎬ也带动了解释语法、法律逻辑等学科的繁荣ꎻ在司法实践层

面ꎬ文本主义在政治权力、哲学追问的压力下ꎬ美国司法部门(法院)给予了强力反击———美

国法院在宪法解释过程ꎬ不愿意考察制宪(立法)史料而专注于文本的含义、结构及其程序运

用ꎬ以此来弱化国会的权力ꎬ增强司法权力ꎬ并且通过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来审查国会制定的

法律、行政法规ꎬ从而达到阻击政治势力的干预ꎬ等等ꎮ〔３９〕

当然ꎬ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也存在有待商榷之处ꎮ 首先ꎬ文本主义更看重的是宪法

文本的通常含义ꎬ由于宪法文本具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特征ꎬ缺乏操作性的条文ꎬ也没有辅助

文本解释的规范ꎬ美国的法官仅仅依据文本就做出裁判难度很大ꎮ 宪法文本常见的问题ꎬ比
如ꎬ条文意指不明确ꎬ文本语词含义随着时间、环境变化出现词义扩张或缩小解释ꎬ甚至文本

自身存在法律漏洞或者赋权不清的情形ꎮ 因此ꎬ法官必须寻求宪法文本之外的其它资源支

持ꎬ比如ꎬ从制宪之后公布的言论和资料推导制宪者(立法者)原初的意图ꎬ从文本推导出的

原理、对社会价值的司法解读甚至司法先例ꎬ等等ꎮ 但在事实上ꎬ法官借助外来的渊源解读文

本的做法ꎬ极大的增加了法官借助法律解释扩大司法裁量权的余地ꎬ使得司法权(美国信奉

“三权分立”原则)的地位不自觉地恣意扩张ꎮ〔４０〕

其次ꎬ如何判定法官所阐发的就是制宪者的原初意图ꎬ对于文本主义来说是个难题ꎮ 因

为ꎬ这个所谓的“制宪者原初意图”是否存在都是一个不定论的事情ꎻ然后ꎬ今天的法官只能

通过考察制宪(立法)史料来推导出结果ꎮ 然而ꎬ即便宪法文本隐藏着制宪者的原初意图ꎬ由
于用来解读的制宪(立法)史料种类繁多ꎬ法官选择的主观随意性加大ꎬ可想而知ꎬ法官如何

能够经过大脑加工再复原制宪者的原初意图呢?〔４１〕再加上ꎬ制宪者的原初意图本身就是不清

晰、不确定的概念ꎮ 法官作为后世之人不可避免的受到当代人的观念、文化影响ꎬ甚至有可能

在受到来自各界的压力之后ꎬ法官完全有可能做出曲意解读ꎮ 因此人们希望恢复原初意图的

想法ꎬ最后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法官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ꎬ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法律

逻辑论证的答案ꎮ〔４２〕

最后ꎬ旧文本主义运行宪法解释时采用的是平义规则(Ｐｌ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ｕｌｅ)ꎬ也就是所谓

的“严格解释主义”ꎮ 它是一种追求恪守字面文义解释的方法ꎮ 这种将文本解释置于最重要

地位的方法ꎬ完全有可能导致过于僵硬的结果ꎮ〔４３〕 在实践中ꎬ法官直接面临文本缺乏明晰的

规范的问题ꎬ如果恪守平义规则ꎬ法官们发现无论是扩大文义解释抑或缩小文义解释ꎬ都无法

依据宪法文本实现法律应有的对公平正义的追求ꎮ 这就容易导致一个令人沮丧的判决ꎬ让法

官和当事人觉得结果明显不公也让人难以接受ꎮ 后来ꎬ新文本主义出现让法官的宪法解释有

了很大的突破ꎬ可以从文本之外引入其他相关的渊源辅助解释ꎬ但是又再次遇到一个难以克

服的司法悖论———司法裁量权的扩大很有可能成了脱缰的野马ꎬ司法权越界的可能性增大ꎬ
如何保证既要根据宪法文本做出变通解释又要遵守“司法权的自谦”的原则ꎬ就成了一个棘

手的司法实践问题ꎮ

三、我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坚持自己的道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ꎬ期望在客观评析美国宪法解释方法———文本主义的可取之处与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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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的方面之后ꎬ躬身自省、认清方向ꎬ为我国宪法解释实践寻找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ꎮ
(一)美国经验值得关注ꎬ但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在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中ꎬ美国法院的法官扮演了加工处理宪法文本的重要角色ꎬ
似乎在暗示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ꎬ尤其对于那些熟悉美式、欧式宪法解释

理论的研究者而言ꎬ司法机关(法院)仿佛天然地具备了宪法解释和审查的特质ꎮ 但在笔者

看来ꎬ美国的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成长史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美国的宪法解释

方法是适应其本土法律文化与政治体制发展的结果ꎬ有益经验值得关注ꎬ但中国应当坚持走

自己的路ꎮ
首先ꎬ文本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是建立在美国本土的宪政文化传统(三权分立与制衡和

法律至上)基础之上的ꎮ 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司法机关(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并具有

最终的解释、适用宪法的正当性ꎬ只是一种普通法司法中心主义的宪法解释观ꎮ〔４４〕 而对于我

国宪法解释的实践ꎬ不能想当然地照搬美国宪法解释的样板ꎬ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ꎮ １. 美国

文本主义的制度理论基础就是美国宪法文本体现的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思想ꎮ〔４５〕

美国宪法的创立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遗余力地推动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入宪ꎬ他主

张ꎬ“司法权是三权中最弱小的权力ꎬ有必要使其享有宪法的解释权从而能反抗其他二权力

的侵犯ꎮ” 〔４６〕在制宪者们的努力下ꎬ美国宪法文本进行了“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制度设

计:第一步先把国家公权力按照立法、行政与司法进行分配和限制ꎻ第二步把立法机关———国

会分成参、众两院ꎬ法律必须经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ꎬ让两院彼此牵制防止立法

权恣意ꎻ第三步授予总统行政权力ꎬ但同时设计了国会对其弹劾的程序以及司法独立的制度ꎻ
第四步授予法院、法官独立行使司法审判的权力ꎬ同时也设计了国会、总统对司法权监督的规

范ꎮ 应该说ꎬ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设计为以后的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践铺平了制

度的道路ꎮ 到了 １８０３ 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ꎬ马歇尔大法官又利用美国宪法文本的制度设计

成功地创造了宪法解释制度ꎬ为研究和发展宪法解释方法打开了方便之门ꎮ 对比之下ꎬ中国

是一个“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ꎬ国务院

(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机关)都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ꎮ 因此ꎬ
我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简单复制美国的宪法解释模式ꎬ需要根据中国宪法文本规定ꎬ做出更科

学严谨的设计并大胆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宪法解释模式ꎮ ２. 美国文本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

承袭了英国普通法的“法律至上”理念ꎮ “法律至上”的思想有一项重要精神ꎬ就是要约束国

王、甚至议会的权力ꎮ〔４７〕该原则也深深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制定ꎬ以至于美国虽然实行与英国

“议会至上”的宪政模式不同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制度ꎬ但法律至上的基本理念仍然被

其吸收、实现ꎮ〔４８〕在普通法传统影响下ꎬ美国司法体系透露出普通法司法中心主义“法官造

法”的特点ꎬ这也有助于法官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推动文本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的发展ꎻ另
外ꎬ美国普通法的“遵循先例”原则也加强了法官造法的社会效果ꎬ给美国宪法解释的文本主

义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发挥空间和表现平台ꎮ 相对而言ꎬ中国的法院系统更像大陆法系的做

法ꎬ采用形式主义法治路线ꎬ法官不能造法ꎬ也没有遵循先例的传统ꎮ 因此ꎬ中国的宪法解释

主体角色不能交给法院来扮演ꎬ还是要遵守宪法文本的规定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解释宪法ꎮ
其次ꎬ美国的宪法解释也存在很多棘手问题ꎬ它的宪法解释方法(包括文本主义在内)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ꎬ所以中国的宪法解释实践要有信心ꎬ不要妄自菲薄ꎮ 当前ꎬ总是有人把中国

宪法解释发展不理想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宪法文本不好ꎬ需要修改甚至废宪另立ꎮ〔４９〕 其实美国

宪法在制定之初就遭到非议ꎬ甚至连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
ｆｅｒｓｏｎ)因故缺席制宪会议之后看到了宪法草案ꎬ也指出该草案“其中有很好的条款ꎬ也有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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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款”ꎬ并为该草案没有人权法案内容和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而感到愤怒ꎬ以至于他评论

称当初赞成召开制宪会议是一个错误ꎮ〔５０〕时至今日ꎬ还一直有人在批评美国宪法各种毛病ꎮ
对比可见ꎬ中国的宪法文本其实已经包含了国家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集中制)、公权力分

工、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民主、法治原则等等要素ꎬ应该说是不错的宪法文本ꎮ〔５１〕 问题关键是需

要启动宪法解释ꎬ落实宪法文本的内涵实质ꎬ而不是总在指责我国宪法文本的各种不是ꎮ 我

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怨妇ꎬ需要借鉴学习别人有积极意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和法律技

术使文本得到落实ꎬ只有这样人民所期待的宪政才会到来ꎮ 中国的宪法解释实践应当坚持走

自己的道路ꎮ
(二)中国的宪法解释应当尊重宪法文本

美国的文本主义带给我国宪法解释的积极意义就是ꎬ应当尊重宪法文本ꎮ 宪法文本在宪

法学范畴相当于宪法解释的起点与终点ꎮ 在法学方法论的视阈ꎬ宪法解释从分析、理解宪法

文本开始ꎬ这是从宪法解释法学方法论发展历史得出的经验总结ꎬ也一直在指导着美国的法

官ꎬ尤其是引领法官运用解释的方法论ꎬ做出既符合文本又合理可执行的判决ꎮ 从这个角度

来讲ꎬ宪法文本成了评判法官裁决的标尺ꎬ也成了整个社会信仰宪法的具体载体———如果法

官的判决符合文本的通常含义ꎬ我们就认为宪法文本维护了法的安定性ꎻ反之ꎬ我们就会做出

负面的评价ꎮ 由此联想到中国的宪法解释现状ꎬ虽然在宪法文本里明确规定了宪法解释权的

归属ꎬ也明示了宪法解释的主体ꎬ但是中国的法院在判决过程不适用宪法文本的规范ꎬ而适用

宪法之下的普通法律、法规甚至规章ꎬ这在事实上架空了作为根本法、最高法的宪法文本ꎬ也
无形中挫伤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ꎮ 因此ꎬ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还是应当尊重宪法文本ꎬ让
文本的规范内容进入宪法实施的途径ꎬ毕竟宪法解释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对宪法文本的理解与

应用活动ꎬ就应当“宪法解释从宪法文本开始”ꎮ〔５２〕

美国的文本主义是针对“文本虚无主义”所说的ꎬ文本主义就是以对宪法文本的理解、阐
释为根本内容的一种方法ꎬ它彻底确立了宪法文本在宪法学科的重要地位ꎮ 因为宪法文本涵

盖了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和规范内容ꎬ它负责划分宪法学与其它学科研究的界限ꎬ能够指引、评
价与控制宪法实践的方向ꎬ所以对宪法文本的解释事关宪法实施ꎮ 从美国宪法解释文本主义

的演进ꎬ我们体会到———宪法解释以文本为中心可以让宪法学研究排除社会政治、经济因素

的干涉和避免了道德考量、哲学无穷追问ꎬ并且也顺应了中国司法系统的体制要求ꎬ既没有司

法先例和法官造法的传统ꎬ同时让宪法解释不需担心陷入如何判断制宪史料的主观性与客观

性的纠缠ꎬ能够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解读规法与现实所产生的问题ꎮ〔５３〕

在宪法解释实践层面ꎬ我们基本上已经接受宪法文本是宪法解释的起点和终点的说法ꎬ
但是ꎬ中国的宪法文本原则性较明显ꎬ还有不少政治语言ꎬ甚至出现完全不属于宪法规范的内

容ꎬ这给宪法文本的解释带来了难题ꎮ 如果仅仅局限在宪法文本ꎬ我们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

解释ꎬ因此ꎬ这时候就需要引入文本分析技术和其他法律解释方法ꎬ综合考察宪法文本之外的

因素———比如ꎬ历史传统ꎬ来自宪法文本推导出的原则ꎬ宪法规范的变迁ꎬ关于社会价值的司

法解读以及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ꎬ等等ꎮ 美国的文本主义范畴的文本分析技术的移植ꎬ对于

明晰文本含义和加强宪法规范的法律刚性大有裨益:１. 文本分析方法能精准地设定文本研究

的主题和细节ꎬ使学术研究有的放矢ꎬ缩小了研究范围ꎬ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ꎬ使学术投入

实现最大效益ꎮ ２. 文本分析方法可以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技术ꎬ横向纵向比较研究ꎬ有利于迅

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ꎬ增强宪法解释的准确性和规范性ꎮ ３. 文本分析方法能排除其他学科的

干扰ꎬ有利于逻辑严谨地推导出作为宪法文本蕴含的宪法价值和精神ꎮ ４. 文本分析方法通过

研究宪法文本弘扬宪法精神ꎬ普及公民基本权利及其保障的知识ꎬ还能发掘出宪法文本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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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宪法与国家、社会、公民的神圣使命ꎬ并在普通公民中口耳相传ꎬ逐渐深入人心ꎮ〔５４〕 最

后ꎬ从美国的文本主义发展经历可以看出ꎬ文本主义虽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ꎬ但是文本主义的

解释方法也并非万能ꎬ它也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硬伤ꎬ这对于中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也是一个

提醒!

注释:
〔１〕邹平学、费春主编:«宪法学»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５、１６ 页ꎮ
〔２〕详见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

批复»ꎮ
〔３〕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ꎮ
〔４〕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４９、４５８ 页ꎻ蔡定剑:«论

道宪法»ꎬ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５〕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ꎬ«法学家»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ꎮ
〔６〕韩大元:«“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ꎬ«法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７〕王利明:«论法律解释之必要性»ꎬ«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８〕〔美〕帕特森:«法律与真理»ꎬ陈锐译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序言部分ꎮ
〔９〕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ꎬ«中国法学»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１０〕在确立违宪审查制度之前ꎬ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判例具有法官释宪的性质ꎬ但是由于马伯里诉麦

迪逊案件的影响深远、广为流传ꎬ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这宗案件为美国法官解释宪法模式的代表ꎮ
〔１１〕原意主义与非原意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ꎬ最早是由美国学者保罗布莱斯特(Ｐａｕｌ Ｂｒｅｓｔ)在

１９８０ 年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公布的学术论文«对原初理解的误解性探求»(Ｔｈｅ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Ｏｒｉｇ￣
ｉ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提出的ꎮ

〔１２〕解释主义和非解释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ꎬ最早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约翰哈特伊利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 Ｅｌｙ)在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民主与怀疑:司法审查理论»一书中提出的ꎮ
〔１３〕历史主义解释方法是由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其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代表作«法律帝国»提出

的ꎮ
〔１４〕司法积极主义的领军人物是美国马奎特大学(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沃尔费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ｏｌｆｅ)ꎬ而司法消极主义的代表是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ꎮ
〔１５〕基础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是由美国学者丹尼尔Ａ费拉伯尔(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Ｆａｒｂｅｒ)与苏赞纳舍

瑞(Ｓｕｚａｎｎａ Ｓｈｅｒｒｙ)归纳形成ꎮ
〔１６〕文本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托马斯格雷(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Ｇｒｅｙ)ꎬ详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Ｇｒｅｙꎬ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ꎬ ３７ Ｓｔａｎ. Ｌ. Ｒｅｖ(１９８４) . ｐｌ. 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Ａｎｔｏ￣
ｎｉ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Ｓｃａｌｉａ)(１９３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等等ꎮ

〔１７〕韩大元:«认真对待宪法文本»ꎬ«清华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１８〕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５)»ꎬ«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１９〕Ｓｅｅ Ｒａｎｄｙ Ｅ. Ｂａｒｎｅｔꎬ “ 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ｔｓ”ꎬ Ｌｏｙｌ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１９９９) . 张翔:«宪

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ꎬ«浙江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ꎬ第 １９ 页ꎻ张翔:«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的

原旨主义»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７ 期ꎮ
〔２０〕〔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译者序第 ３

页ꎮ
〔２１〕转引自侯学宾:«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６２ 页ꎮ
〔２２〕１７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２ｄ ｅｄ. １９８９)ꎬｐ. ８５４.
〔２３〕Ｐａｕｌ Ｂｒ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Ｍｉｓ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６０ Ｂ. Ｕ. Ｌ. ＲＥＶ. ２０４(１９８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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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Ｗ. Ｌｅｙ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 Ｋａｒｓｔ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ＳＡꎬ２０００ꎬｐ. ２６８１.

〔２５〕文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的划分ꎬ比如ꎬ学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Ｔ. Ｍｏｌｏｔ 就把它划分为ꎬ旧文本主义、
新文本主义和后文本主义ꎻ学者 Ａｎｄｒｅｉ Ｍａｒｍｏｒ 把它划分为积极的文本主义和消极的文本主义ꎬ笔者的考

虑是方便阅读ꎬ删繁就简ꎬ统一使用旧文本主义和新文本主义ꎮ
〔２６〕〔５１〕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１０１、１０５ꎬ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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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ꎬｐｐ. ３８ꎬ２３.
〔３４〕徐振东:«宪法解释的哲学»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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